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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轻则罚款重则判刑

主持人:

虚假诉讼败坏社会风气、 妨碍公平竞争、 损害司法

权威、 阻碍法治建设， 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近年来， 我国规制虚假诉讼的法律日益完善， 虚假

诉讼面临轻则罚款拘留重则判刑的严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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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广东

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
了 8 宗虚假民间借贷纠纷案 ， 认

定案件原告的诉求不成立， 依法驳
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并决定对原告

处以每案 5 万元的罚款 。 原告分

别对一审判决 、 罚款决定提出上
诉、 申请复议， 日前，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 维持原
判， 同时维持原罚款决定。

原告张某林向龙岗区法院提交

了 《借款合同》 及银行流水等基本
债权凭证。 原告只起诉债务人高某

良， 未起诉有偿还能力的担保人。

原告声称在龙岗区法院另外起诉有

7 宗类似案件， 包括本案共 8 名被

告， 标的总金额 1700 万元。 休庭
后， 法官迅速对关联案件展开查询

和分析 ， 经与另外 7 个案件的承
办法官深入讨论 ， 决定将 8 宗案

件合并审理， 适用普通程序， 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

龙岗区法院经审理查明， 某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

查。 在此之前， 案外人张世某受几

名亲戚委托代为处理他们在该公司

的 1700 万元投资款， 张世某便去

找该公司经营者王某要求还钱。 经
过一番协商， 王某将其对案外人温

某的债权转让给张世某， 张世某则
安排其司机李某作为债权受让人，

温某也安排其员工高某良等 8 人

作为债务人。 各方签订了两份 《债
权转让协议书 》 ， 载明由债务人

（即高某良等上文所述案件中的八
名被告） 直接向债权受让人即李某

偿还债务， 所涉金额共计 1700 万

元。 为了与上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脱开关系 ， 张世某等人经过策

划， 试图以 “干干净净的纯粹的民
事纠纷” 追回损失， 于是又安排张

某林根据 《债权转让协议书》 分别

与高某良等 8 人签署了借款合同，

借款总金额 1700 万元。 张世某又

安排张某林与李某等亲属朋友或单
位通过各自的账户以数百万元资金

“转出—回收” 的方式， 完成了张

某林向高某良等 8 人出借共 1700

万元本金的银行流水， 以闭环转账

的方式将上述款项的债权人由李某
变更为张某林。 庭审中， 高某良等

8 名被告一致辩称， 上述款项到账

后随即转回了指定账户， 张世某当

庭对此事实予以确认。

龙岗区法院将被告提交的证据
和法院调取的以上证据送达原告，

并二次排期开庭， 原告此时却声称
将另行主张权利， 并向法院递交了

《撤诉申请书》。 合议庭经过评议，

以本案涉嫌虚假诉讼， 裁定不准许
原告撤回起诉。

第二次庭审后， 合议庭认定本
案为虚假诉讼， 遂书面报告向刑事

审判庭征询意见。 考虑到原告背后

的实际操作人及其亲属等系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受害人， 其制造

本案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追回在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的经济损失， 可

能涉及多人共同参与虚假诉讼， 建

议合议庭对相关人员追究虚假诉讼
责任。

合议庭根据案件事实， 判决驳
回张某林的诉讼请求， 同时决定不

作为犯罪线索移送处理， 对原告张
某林予以每案 5 万元的罚款。 案件

宣判后，原告张某林不服判决，提出

上诉， 同时对罚款决定提出复议申
请。深圳中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张

某林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决定维持
龙岗区法院作出的罚款决定。

炮制8宗虚假诉讼案件 法院处以每案5万罚款

■ 链接
和晓科： 所谓虚假诉讼，是

指当事人出于非法的动机和目

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

取虚假的诉讼主体、 事实及证据

的方法提起民事诉讼， 使法院作

出错误的判决、 裁定、 调解的行

为。

一般来说，公民之间、法人之

间、 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

之间因财产关系或者人身关系需

要确认民事权利义务， 可以提起

民事诉讼。

然而现实中还存在虚假诉讼

的情况， 当事双方并非真实存在

需要确认民事权利义务的情况，

而是希望通过诉讼达到虚假的、

非法的目的。

这显然有违 《民法典》《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因为《民法典》规

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

诺。《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民事诉

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对于虚假诉讼 ，《民事诉讼

法》明确作出了规制。

该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 企图通过

诉讼、 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

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该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则规

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

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对于这种情况下罚款的数额

和拘留的时间和方式，《民事诉讼

法》也作出了规定：对个人的罚款

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

位的罚款金额， 为人民币五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被拘留的人， 由人民法院交

公安机关看管。在拘留期间，被拘

留人承认并改正错误的， 人民法

院可以决定提前解除拘留。

轻则罚款或拘留

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潘轶： 针对民事诉讼领域的

虚假诉讼情况，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 （九）》

专门增设了虚假诉讼罪： 以捏造

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司法

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 对单位判

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 非法占有他

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 又构

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

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

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

罚。

而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则进

一步明确了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

式及其认定、 定罪量刑标准以及

与其他犯罪竞合的处理原则。

比如， 该司法解释以列举的

方式明确：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

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

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第一款规定的 “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以捏造的事实提起

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第一款规定的 “妨害司法秩序或

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重则涉嫌虚假诉讼罪

针对民事诉讼领域的虚假诉讼情况，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
行的 《刑法修正案 （九）》 专门增设了虚假诉讼罪。

还可能涉嫌诈骗罪

李晓茂 ： 在 《刑法修正案

（九）》 实施之后， 对于大多数情节

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 都可以虚假

诉讼罪追究刑事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 虚假诉讼可

能涉嫌的罪名不只虚假诉讼罪这一

个， 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涉嫌其他罪

名， 其中较为常见的是诈骗罪。

因为 《刑法》 明确规定， 以捏

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非法占有

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 又构

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从重处罚。

虚假诉讼罪的最重处罚是七年有

期徒刑， 而诈骗罪 “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如果虚假诉讼行为同时涉嫌虚假

诉讼罪和诈骗罪， 那么 “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的后果就是

被认定为诈骗罪。

实践中， “套路贷” 往往牵连实

施虚假诉讼 、 伪造证据甚至敲诈勒

索、 寻衅滋事等犯罪， 从欺骗、 引诱

或者强迫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 继而

通过伪造证据等手段垒高 、 虚增债

务， 最后借助民事诉讼手段向被害人

索取虚高债务， 以达到非法占有被害

人财物之目的。 其中， 伪造证据、 捏

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是 “套路

贷” 诈骗犯罪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能

简单地割裂予以单独评价， 一般应当

择一重罪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虚假诉讼行为同时涉嫌虚假诉讼罪和诈骗罪，那么“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的后果就是被认

定为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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